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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济南

精读

本报3月28日讯(记者 刘雅菲)

近日，济南市纪委办公厅下发《在全市
第二批党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
中深化“庸懒散”专项治理的通知》，记
者获悉，治理庸懒散，济南将加强问
责，既追责个人，也问责相关领导。

《通知》明确，这一次的治理要
改进联系服务群众的态度、质量和

效率，解决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的
问题。具体为应当公开的信息不公开、
应当受理的事项不受理，应当告知的
事项不一次性告知，让办事群众反复
往返；应当立案的案件不立案，或者立
案后无正当理由未在规定时限内调
查处理；利用职权吃拿卡要，乱检
查、乱收费、乱罚款、乱摊派谋取不

正当利益；对待群众态度生硬，作风
粗暴，推诿扯皮，门难进、脸难看、事难
办；落实强农惠农政策不到位，发放惠
农资金不及时，拖欠群众欠款，侵犯群
众合法权益；工作纪律松弛，上班迟到
早退，无故旷工离岗，上班时间做与
工作无关事情。这六类具体行为成
为此次治理的重点。

对于“庸懒散”问题投诉，济南
市将严格落实问责制度，既追究直
接人员责任，又严肃问责相关领导。
在监督检查方面，各级纪检监察机
关将进一步加大监督检查力度，采
取专项检查、明察暗访等形式，经常
开展集中联合行动，以实现监督检
查常态化。

治治““庸庸懒懒散散””，，追追责责个个人人也也问问责责领领导导

济南公积金缴存认定细化

66个个月月以以上上““个个人人补补缴缴””算算非非正正常常缴缴存存

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娇 陈淑毓 韩清

28日，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
心出台《关于明确公积金贷款业务
中公积金缴存认定标准的通知》。通
知明确了怎样的欠缴补缴算是“正
常缴存”，也明确了怎样的补缴是

“不正常的”。为何会出台这种细化
的标准认定？

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有关
负责人介绍，根据有关规定，公积金
必须连续足额缴存12个月以上才能
申请贷款。但在实际办理过程中，缴
存单位和个人出现了各种各样的问
题。比如，有的单位因经营困难出现
了几个月的“欠缴”，也有的职工因
工作调动，在新工作没有落实之前，
出现了几个月的“欠缴”，也有的老
师因学校放假，公积金也有一两个
月没有连续缴纳……

“并不是说有一个月断了公积
金缴存，就无法贷款。这必须要具体
问题具体分析。”该负责人说，现在
明确的规定是公开透明的，符合条
件的单位或个人，当出现了“符合条
件”的欠缴后，只要按规定说明情
况，就不用担心对贷款的影响。

“在平时，也有不少人钻了政策
的空子，纯碎是为了贷款而去补
缴。”该负责人说，有的人为了贷到
更多的款，一下子补缴了一些钱，但
是贷款批下来以后，就不再继续缴
存公积金。“认定标准出台后可以补
上这一大的漏洞问题。”

针对这一规定，有的职工因工
作变动出现公积金补缴，也有的单
位因特殊原因出现公积金欠缴……
这些问题是否影响公积金贷款？什
么样的补缴欠缴算是“合理”的。28
日，济南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进一
步规范了个人住房公积金贷款业务
受理行为，出台了《关于明确公积金
贷款业务中公积金缴存认定标准的
通知》(以下简称《通知》)。

为多贷款补缴公积金

行不通了楼市喻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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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记者 喻雯
实习生 刘娇 陈淑毓 韩清

共同还款人连续缴

满12个月，才能合并计

算公积金可贷额度

《通知》明确了住房公积金
申贷缴存的认定标准：借款申
请人及所在单位至贷款时连续
足额缴存住房公积金12个月
(含)以上，方可申请住房公积
金贷款。共同还款人缴存住房
公积金符合上述基本标准的，
方可合并计算可贷额度。

申请贷款之前12个月内连续
正常缴存，这个标准如何认定？

《通知》指出，借款人及共同还款
人申请贷款时其住房公积金账
户建立应为12个月(含)以上。

在申请贷款时，借款人及
共同还款人住房公积金账户应
为正常缴存状态，且在申请贷
款之前的12个月内连续足额缴
交。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月末
最后一天申请贷款的，因个人
原因前一个月住房公积金未予
缴存的，视为欠缴。

单位整体欠缴三个

月 (含 )以内，一次性整

体补缴可当正常缴存

在公积金缴存过程中，如
果申请人及其配偶缴存的住房
公积金属于个人或单位部分人
员调高缴存基数而超缴、补缴
的，需提供相应年度个人工资
收入证明(记载工资明细的银
行流水、银行存折或个人所得
税纳税证明)。

因缴存单位经济困难或其
他原因经公积金中心批准缓缴
的，在原单位整体足额补缴所
有职工欠缴的住房公积金后，
其单位职工申请办理个人住房

公积金贷款时，缴存满12个月
的，可视同连续缴存准予贷款。

如果缴存单位因特殊情况
整体欠缴3个月(含)以内，且一次
性整体补缴的，视为正常缴存；非
单位整体逾期补缴(个人或部分
人员补缴)的，视为非正常缴存；
单位一次性整体逾期补缴超过3
个月的，申请人须再正常连续缴
存12个月后，方能申请贷款。

工作调入当月起6

个月内，个人补缴公积

金是正常缴存

在公积金缴存时，有不少人
因工作调动，在新工作单位落实
之前，会出现没有任何工作单位
的“过渡期”，在这个时期内，也
是公积金缴存的“空当期”，没有
单位为职工缴存公积金。“空当
期”之后的补缴，符合怎样的条
件才算是“正常补缴”？

对此，《通知》指出，新参加
工作的职工若能提供劳动合同
等相关证明、调入职工若能提供
劳动人事关系转移等相关证明，
自参加工作或调入当月起6个月
内(含6个月)出现的“个人补缴”
视为正常缴存；如出现6个月以
上“个人补缴”，则视为非正常缴
存，申请人须再正常连续缴存12
个月后，方能申请贷款。

与此同时，异地缴存住房
公积金的职工，其公积金账户
余额按规定程序转入本市缴存
后，异地、本地衔接符合我市公
积金贷款规定的缴存条件，并
提供原缴存地公积金管理中心
出具的个人公积金账户开户时
间、缴存明细及无公积金贷款
等证明的，可视同连续缴交并
合并计算可贷额度。

此外，经公积金中心信贷
处审查发现借款人及共同还款
人的公积金缴存异常的，将会
同相关处室予以核实认定。

单位欠缴3个月内

一次性补缴，补缴额度

可纳入余额计算范围

公积金贷款可贷多少钱，
是由公积金账户的余额来决定
的。当出现缓缴、欠缴等情况
时。账户余额如何确定？《规范》
指出，公积金账户余额的认定
以职工申请贷款时正常缴存的
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为准。

《通知》指出，经公积金中
心批准缓缴的单位，在单位整
体补缴所有欠缴的住房公积金
后，补缴的住房公积金应纳入
个人账户余额计算范围。

缴存单位整体欠缴3个月
(含)以内且一次性整体补缴
的，视为正常缴存，应纳入职工
个人账户余额计算范围；非单
位整体逾期补缴(个人或部分
人员补缴)的，视为非正常缴
存，不纳入账户余额计算范围。

共同还款人曾欠

缴，额度不合并计算

对于新参加工作及新调
入职工，自参加工作或调入
当月起 6个月 (含 )内出现的

“个人补缴”视为正常缴存，
可纳入账户余额计算范围：
如 出 现 6 个 月 以 上“ 个 人 补
缴”，视为非正常缴存，缴存
金额不纳入余额计算范围。

借款人及共同还款人公
积金连续足额缴存的，按照
双职工公积金缴存余额合并
计算贷款额度。共同还款人
公积金缴存不连续但已补缴
全部欠缴额的，可以视同双
职工缴存公积金家庭，但不
能将其缴存余额合并计算可
贷额度，贷款额度按主借款
人公积金余额的 1 5倍计算，
最高可贷50万元。

举个例子，小王是主借
款人，账户余额有2万元，小
王对象小张是共同还款人，
账户余额有3万元。在缴存过
程中，小张的公积金缴存不
连续，虽然已经补齐了欠缴
的额度，但是他们贷款的额
度只能以小王个人的账户余
额来计算，也就是说两个人
最高的贷款额度是30万。

●一人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
贷款的最高可贷款额度为25万元(章丘、平阴、济阳、商河
为20万元)。

●两人及以上缴存住房公积金的职工家庭申请住房
公积金贷款的最高可贷款额度仍为50万元(章丘、平阴、
济阳、商河为40万元)。

公积金贷款额度咋计算

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借款人及
共同还款人住房公积金账户余额×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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